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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4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减值测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1 年度完成

收购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泰科技”）51%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海南

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上饶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之资产购买

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购买协议”）及《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上饶

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之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

相关规定，现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23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情况说明如

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21 年 7 月 16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同

意本公司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上饶市宏富光伏产业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饶宏富”）持有的捷泰科技 47.35%股权，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受让海南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展宏”，曾

用名：上饶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捷泰科技 3.65%股权。截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实施完毕，本公司持有捷泰科技 51%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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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一）承诺概况 

根据本公司与海南展宏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海南展宏作为业绩承诺方，

承诺捷泰科技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不考虑捷泰科技实施股权

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对业绩承诺及利润考核的影响）分别不低于 21,000 万

元、27,000 万元、31,000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79,000 万元。 

捷泰科技在补偿期间的实际利润数（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不考虑捷泰科技实施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

用对业绩承诺及利润考核的影响）以中国当时有效的会计准则为基础、按承诺净

利润的口径计算，并以公司聘请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意见审核确认的净利润数为准。 

（二）补偿时间及计算方式 

如补偿期间，捷泰科技累计实现的实际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则补偿义

务人海南展宏应在补偿期间全部届满时按如下方式确定捷泰科技在补偿期间内

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并履行补偿义务。在本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包括专项意见）

披露之日起 10 日内，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应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捷泰科技补偿期间各年度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捷泰科技补偿期

间各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捷泰科技补偿期间内各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

×本次交易支付给海南展宏的交易对价。 

（三）减值测试及减值补偿 

在补偿期间届满后，本公司将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根据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资

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应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按照以下方法及方式另行补偿： 

另需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应补偿金额。 

（四）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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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泰科技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83,801.27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实

施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1,205.58 万

元，超过承诺数 40,205.58 万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229.70%。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实施股权激

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8,324.87 万元，超过

2021 年至 2023 年累计承诺数 89,324.87 万元，实现累计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213.07%。 

三、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事项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标的资产未发生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

事项。 

2023 年 10 月 21 日，根据捷泰科技股东决议，捷泰科技以现金形式向股东

钧达股份分配股利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四、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过程 

（一）本公司已聘请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

克森评估”）对捷泰科技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评

估，并由其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出具了《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

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沃克森评报字（2024）第 0884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载 2023

年 12 月 31 日捷泰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估值结果为 336,739.91 万元，按 51%

计算标的资产的估值结果为 171,737.35 万元。 

（二）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沃克森评估履行了以下工作： 

1、充分告知沃克森评估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评估对象和范围等必要信

息； 

2、向沃克森评估提供包括评估基准日及以前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本公司

于评估基准日的资产清单及使用状况资料、本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未来收益预测表、

本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规划等必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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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保沃克森评估不受限制地接触其认为必要的本公司内部人员和其他相

关人员； 

4、复核沃克森评估结果并与其讨论假设及评估结果合理性。 

（三）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减值额等于标的资产

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拟购买资产股东增资、减

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经测算，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的估值结果为 171,737.35 万元，

扣除利润分配影响后大于 2021 年本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143,361.64 万元，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五、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结论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标的资产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

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大于 2021 年本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

产的交易价格，标的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以上是本公司根据监管机构规定的特殊编制基础所做出的减值测试结论，并

不构成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所做出的资产减值的会

计估计。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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